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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广告传媒用户外广

告牌，包括柜体，所述柜体的一侧开设有凹槽，所

述凹槽的内侧壁通过滑槽活动连接有滑块，所述

滑块的一侧固定连接有滑动块，所述滑动框的一

侧通过螺纹连接有把手，所述滑动框的内侧壁固

定连接有转杆，所述转杆的一侧活动连接有转

轴，所述转轴的一侧设置有广告牌，所述柜体的

另一侧开设有螺孔，所述螺孔的一侧通过螺纹连

接有外框架，所述外框架的内侧壁设置有玻璃面

板。该广告传媒用户外广告牌，通过转轴、转杆和

广告牌的设置，可以通过调整转轴来使广告牌转

动，调整广告牌正面显示的内容，达到调整广告

内容的目的，通过柜体，外框架和玻璃面板的设

置，达到了保护广告牌使其不容易老化损坏的目

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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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一种广告传媒用户外广告牌，包括柜体（1），其特征在于：所述柜体（1）的一侧开设有

凹槽（2），所述凹槽（2）的内侧壁通过滑槽活动连接有滑块（3），所述滑块（3）的一侧固定连

接有滑动框（4），所述滑动框（4）的一侧通过螺纹连接有把手（5），所述滑动框（4）的内侧壁

固定连接有转杆（6），所述转杆（6）的一侧活动连接有转轴（7），所述转轴（7）的一侧设置有

广告牌（8），所述柜体（1）的另一侧开设有螺孔（9），所述螺孔（9）的一侧通过螺纹连接有外

框架（10），所述外框架（10）的内侧壁设置有玻璃面板（11）。

2.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广告传媒用户外广告牌，其特征在于：所述柜体（1）的上

表面固定连接有连接柱（12），所述连接柱（12）的一端固定连接有顶篷（13）。

3.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广告传媒用户外广告牌，其特征在于：所述柜体（1）的下

表面固定连接有立柱（14），所述立柱（14）的一端固定连接有底板（15）。

4.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广告传媒用户外广告牌，其特征在于：所述立柱（14）的一

侧固定连接有转接环（16），所述转接环（16）的一侧固定连接有连接块（17）。

5.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广告传媒用户外广告牌，其特征在于：所述连接块（17）的

一侧固定连接有板凳（18），所述板凳（18）的下表面固定连接有凳脚（19）。

6.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广告传媒用户外广告牌，其特征在于：所述柜体（1）的内

侧壁设置有照明灯（20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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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种广告传媒用户外广告牌

技术领域

[0001] 本实用新型涉及广告牌技术领域，具体为一种广告传媒用户外广告牌。

背景技术

[0002] 户外广告是在建筑物外表或街道、广场等室外公共场所设立的霓虹灯、广告牌、海

报等，户外广告是面向所有的公众，所以比较难以选择具体目标对象，但是户外广告可以在

固定的地点长时期地展示企业的形象及品牌，因而对于提高企业和品牌的知名度是很有效

的，户外广告制作是在90年代末期产生，近两年发展起来的，如今，众多的广告公司越来越

关注户外广告的创意、设计效果的实现，各行各业热切希望迅速提升企业形象，传播商业信

息，各级政府也希望通过户外广告树立城市形象，美化城市，这些都给户外广告制作提供了

巨大的市场机会，也因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

[0003] 但是，现有的广告牌大多数存在无法更换广告牌内容，不能重复利用的问题，且大

多数广告牌长时间经历风吹雨打后容易老化造成装置损坏，不能达到长时间使用的目的，

大大增加了资源浪费。

实用新型内容

[0004] （一）解决的技术问题

[0005]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，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广告传媒用户外广告牌，解决了上

述背景技术中提出的问题。

[0006] （二）技术方案

[0007] 为实现以上目的，本实用新型通过以下技术方案予以实现：一种广告传媒用户外

广告牌，包括柜体，所述柜体的一侧开设有凹槽，所述凹槽的内侧壁通过滑槽活动连接有滑

块，所述滑块的一侧固定连接有滑动块，所述滑动框的一侧通过螺纹连接有把手，所述滑动

框的内侧壁固定连接有转杆，所述转杆的一侧活动连接有转轴，所述转轴的一侧设置有广

告牌，所述柜体的另一侧开设有螺孔，所述螺孔的一侧通过螺纹连接有外框架，所述外框架

的内侧壁设置有玻璃面板。

[0008] 可选的，所述柜体的上表面固定连接有连接柱，所述连接柱的一端固定连接有顶

篷。

[0009] 可选的，所述柜体的下表面固定连接有立柱，所述立柱的一端固定连接有底板。

[0010] 可选的，所述立柱的一侧固定连接有转接环，所述转接环的一侧固定连接有连接

块。

[0011] 可选的，所述连接块的一侧固定连接有板凳，所述板凳的下表面固定连接有凳脚。

[0012] 可选的，所述柜体的内侧壁设置有照明灯。

[0013] （三）有益效果

[0014]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广告传媒用户外广告牌，具备以下有益效果：

[0015] 1、该广告传媒用户外广告牌，通过转轴、转杆和广告牌的设置，使用时可以通过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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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转轴来使广告牌转动，调整广告牌正面显示的内容，达到调整广告内容的目的，通过把手

和滑动框的设置，使用时可以拉出滑动框，更换转轴上的广告牌，从而达到了重复利用的目

的。

[0016] 2、该广告传媒用户外广告牌，通过柜体，外框架和玻璃面板的设置，使用时，可以

将广告牌保护在柜体内部，外框架和玻璃面板的存在使内部的广告牌从外面看依然清晰可

见，且完美的保护了柜体内部的广告牌不会受到风吹雨打，达到了保护广告牌使其不容易

老化损坏的目的。

附图说明

[0017] 图1为本实用新型结构立体图；

[0018] 图2为本实用新型转轴剖面结构示意图；

[0019] 图3为本实用新型图1中A处放大的结构示意图。

[0020] 图中：1、柜体；2、凹槽；3、滑块；4、滑动框；5、把手；6、转杆；7、转轴；8、广告牌；9、螺

孔；10、外框架；11、玻璃面板；12、连接柱；13、顶篷；14、立柱；15、底板；16、转接环；17、连接

块；18、板凳；19、凳脚；20、照明灯。

具体实施方式

[0021] 下面将结合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附图，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

清楚、完整地描述，显然，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实用新型一部分实施例，而不是全部的

实施例。

[0022] 请参阅图1至图3，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技术方案：一种广告传媒用户外广告牌，包

括柜体1，柜体1的一侧开设有凹槽2，凹槽2的内侧壁通过滑槽活动连接有滑块3，滑块3的一

侧固定连接有滑动块4，滑动框4的一侧通过螺纹连接有把手5，滑动框4的内侧壁固定连接

有转杆6，转杆6的一侧活动连接有转轴7，转轴7的一侧设置有广告牌8；

[0023] 通过转杆6、转轴7和广告牌8的设置，使用时可以通过调整转轴7来使广告牌8转

动，调整广告牌8正面显示的内容，达到调整广告内容的目的，通过把手和滑动框4的设置，

使用时可以拉出滑动框4，更换转轴7上的广告牌8，从而达到了重复利用的目的；

[0024] 柜体1的另一侧开设有螺孔9，螺孔9的一侧通过螺纹连接有外框架10，外框架10的

内侧壁设置有玻璃面板11；

[0025] 通过柜体1，外框架10和玻璃面板11的设置，使用时，可以将广告牌8保护在柜体1

内部，外框架10和玻璃面板11的存在使内部的广告牌8从外面看依然清晰可见，且完美的保

护了柜体1内部的广告牌8不会受到风吹雨打，达到了保护广告牌8使其不容易老化损坏的

目的；

[0026] 柜体1的上表面固定连接有连接柱12，连接柱12的一端固定连接有顶篷13，柜体1

的下表面固定连接有立柱14，立柱14的一端固定连接有底板15，立柱14的一侧固定连接有

转接环16，转接环16的一侧固定连接有连接块17，连接块17的一侧固定连接有板凳18，板凳

18的下表面固定连接有凳脚19，柜体1的内侧壁设置有照明灯20。

[0027] 本实用新型中，该装置的工作步骤如下：

[0028] 1、通过转杆6、转轴7和广告牌8的设置，使用时可以通过调整转轴7来使广告牌8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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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，调整广告牌8正面显示的内容，达到调整广告内容的目的，通过把手和滑动框4的设置，

使用时可以拉出滑动框4，更换转轴7上的广告牌8，从而达到了重复利用的目的；

[0029] 2、通过柜体1，外框架10和玻璃面板11的设置，使用时，可以将广告牌8保护在柜体

1内部，外框架10和玻璃面板11的存在使内部的广告牌8从外面看依然清晰可见，且完美的

保护了柜体1内部的广告牌8不会受到风吹雨打，达到了保护广告牌8使其不容易老化损坏

的目的。

[0030] 以上所述，仅为本实用新型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，但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并不

局限于此，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实用新型揭露的技术范围内，根据本实用

新型的技术方案及其实用新型构思加以等同替换或改变，都应涵盖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

围之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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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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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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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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